
公司治理主管：劉明根     

職 稱：管理本部 副總經理 

依我司公司治理實務則第三條之一規定，公司治理主管職權包括下列內容： 

一、辦理公司登記及變更登記。 

二、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，並協助公司遵循董事會及股東會相關法令。 

三、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宜。 

四、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、與經營公司有關之最新法規發展，以協助董事遵循法令。 

五、與投資人關係相關之事務。 

六、其他依公司章程或契約所訂定之事項。 


